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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青人社字 〔2020〕120号

关于开展人才驿站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工业和信息化

局、财政局,各功能区组织人事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畅通来青回青人才对接服务渠道,聚焦重点产

业发展需求立体式推进引才聚才服务体系建设,全面提升我

市引才聚才对接服务水平,决定在全市试点开展人才驿站建

设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试点目的。人才驿站是由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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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依托企业、院

校、机构等市场主体建设的产业化非营利性招才引智公共服

务平台,主要为来青回青人才提供免费职介、特价住宿、政

策代办、创业赋能等服务。开展人才驿站建设的目的,是打

通人才与产业直联通道,探索构建产业化引才聚才对接服务

机制,促进来青回青人才与产业需求高效配置,增强来青回

青人才的归属感、认同感,引导来青回青人才更快更好地融

入青岛、扎根青岛。

(二)试点原则

1.坚持产才融合发展方向。人才驿站建设,要强化产

业需求导向,以促进人才与产业协调发展为主线,以引进集

聚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紧缺人才为重点,围绕产业链

做强人才链,努力为全市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。

2.注重发挥市场主体作用。人才驿站设置,要遵循市

场规律,充分发挥建站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和资源优势,对接

重点产业、重点行业、重点区域、重点项目引才聚才需求,

因地制宜建设服务型、专业型、联谊型、创业型、综合型等

不同类别驿站,用市场的办法,提高引才聚才的专业化程度

和服务效能。

3.遵循产业人才规律特点。人才驿站要立足特定行业

产业领域,遵循本领域产业人才规律和特点,紧密对接来青

回青人才安居乐业需求,实施有针对性的人才招引和人才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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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,提高产业化引才聚才的实效性。

(三)试点任务。到2021年,全市计划围绕软件开发、

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建设10个左右市级人才驿

站,组织人才引聚交流活动100次以上,实现人才资源配置

1万次以上,基本建成覆盖重点产业的引才聚才服务对接平

台体系,全市产业化引才聚才渠道更加畅通,产业化引才聚

才对接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升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(一)试点条件。申请人才驿站建设试点单位,须具备

以下条件:

1.有主体经营发展业务,具备开展人才活动的基本条

件,能提供空间大小合适、相对独立的洽谈和休闲场地,配

备网络、多媒体及大屏幕投影等会议必备基础设施设备。

2.具有建站的积极性,有针对特定行业产业较强可行

性的引才聚才行动计划和方案。

3.能够提供短期特价居住的解决方案,多渠道为来青

回青求职创业人才创造居住条件。

4. 配备一支擅长沟通交流和贴心服务的管理团队,配

有3名以上人才服务专兼职工作人员。

5.能保障驿站日常维护与运作,提供驿站服务功能所

需的必要条件,具有健全的人员考勤、经费使用、活动组

织、安全管理等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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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试点步骤。人才驿站建设试点工作,在市人才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,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,试点

时间为2020年11月至2021年10月。

1.申报认定。下发开展人才驿站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,

各区市、功能区及有关单位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单位开展试

点申报,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相关部门按照条件审

核、社会公示、组织审定等程序确定试点单位,颁发 “青岛

市人才驿站”牌匾。

2.监督指导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市财政局要采取实地调研、日常调度等方式,及时了

解试点工作推进情况,帮助建站单位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

问题,保障试点工作顺利推进。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市级人

才驿站的申报认定、日常监督、评估奖励等具体组织实施

工作。

3.总结推广。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研究制定人才驿站绩效评估奖励实施细

则,组织成立专家组对人才驿站试点情况进行考核评估,对

经考核评估不合格的,撤站摘牌;对考核评估合格的,按规

定给予奖励;对试点取得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推广。

(三)支持措施

1.活动支持。人才驿站应当每年制定引才聚才活动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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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,经同意后可以以建站审批单位名义组织引才聚才活动,

优先承办市及区市举办的产业人才引聚活动。

2.资源支持。对人才驿站提供青岛市人才创新创业平

台地图支持,为入站人员 “六找” (找政策、找平台、找项

目、找资金、找人才、找岗位)提供 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3.奖励支持。对于人才驿站帮助我市用人单位成功招

引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,按照中介引才奖励政策有关规定

给予奖励。对于人才驿站举办引才聚才活动,根据年度引才

荐才工作投入和绩效评估结果给予一定奖补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人才驿站建设试点工作,是

健全引才聚才服务体系、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,是

创新引才聚才打法、提高引才聚才水平的具体行动,各部门

要按照产才融合发展要求,加强协调配合,加快推进人才驿

站试点工作。各区市、功能区要高度重视,可因地制宜试点

设立一批功能各异、特色鲜明的区级人才工作驿站。

(二)明确职责分工。各级组织部门要加强对人才驿站

建设试点工作的领导,加大政策支持,将人才驿站建设工作

纳入人才工作年度计划积极推进。各级人社部门要会同工信

部门发挥职能优势,加强协调配合,为驿站建设单位提供指

导和支持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人社、工信部门加强对驿站

的绩效评估,提高财政资金促进人才引进集聚综合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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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强化宣传推介。以人才驿站建设为契机,加强对

我市引才聚才政策的宣传推介;结合引才聚才工作典型案

例,加强对各驿站的宣传推介;结合年度绩效评估,选择部

分先进站点进行采访报道;组织走进驿站专项宣传,不断提

高驿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中 共 青 岛 市 委
组 织 部　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
社 会 保 障 局　

青 岛 市 工 业 和
信 息 化 局

青 岛 市 财 政 局

2020年11月19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　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11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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